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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 40554《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的第 3 部分。GB 40554 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海上部分；

——第 3 部分：陆岸终端部分；

——第 4 部分：滩海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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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管理工作，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和减少海洋石油生产安全

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制定 GB 40554《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GB 40554 旨在规定从事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活动过程的安全要求，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的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海上部分。目的在于规定在海上（海图水深超过 5 m）进行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作

业活动过程的安全生产要求。

——第 3 部分：陆岸终端部分。目的在于规定在陆岸终端进行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活动过程

的安全生产要求。

——第 4 部分：滩海部分。目的在于规定在滩海（海图水深不足 5 m 含 5 m）进行海洋石油天然气

开采作业活动过程的安全生产要求。

本文件作为 GB 40554 的第 3 部分，提出了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陆岸终端作业活动的安全生产要

求，明确了陆岸终端设备设施、作业管理、应急管理的安全技术指标，用于规范海洋石油陆岸终端安全

管理行为，固化成熟经验和技术，控制作业活动风险，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和减少海洋

石油生产安全事故，为海洋石油陆岸终端安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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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第 3部分：陆岸终端部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石油生产设施、设备管理、作业管理及应急管理的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岸终端的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

GB 15599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GB 40554.1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51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40554.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陆岸终端安全生产除应符合本文件要求外，还应符合 GB 40554.1 的相关要求。

4.2　作业者和承包者应签订油气田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界面，落实风险分

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处置等措施。

4.3　两个及以上生产作业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的生产作业活动时，应明确作

业过程中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和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4.4　作业者和承包者应根据作业类型建立并执行防火防爆、硫化氢防护、变更管理、检维修作业、特殊

作业等安全管理制度。

4.5　作业者组织生产期设施发证检验工作，包括年度检验、定期检验和临时检验。下列情况应进行临

时检验：

——终端发生事故或自然灾害，对设施造成损害或影响安全；

——终端结构、机电设备、容器储罐等进行重大改造或更换。

4.6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危险化学品装卸操作人员等应按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培训，取得相应

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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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陆岸终端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和应急关断系统，存在有毒有害气体

达到阈限值的作业场所还应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4.8　应在陆岸终端明显位置张贴经发证检验机构认可的危险区划分图、防火控制图和逃生路线图。

4.9　生产区与办公区应有分界标志，并设置“严禁烟火”等防火标志。

4.10　新建陆岸终端选址、登陆管道路由和总平面布置应分析地形、地貌、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结合海

水倒灌、台风、风暴潮、洪水、泥石流、地质沉降和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合理规划。终端选址和平面

布置应分析与相邻居民点、工矿企业和其他公用设施的相互影响，合理设置安全距离。

4.11　员工宿舍不应储存、使用危险物品，并与危险区域保持安全距离。

4.12　应对陆岸终端主要建构筑物进行沉降监测。对已知存在地基沉降的陆岸终端，应进行定期评估。

4.13　应建立门禁制度，对出入车辆、人员进行登记和安全告知。

5　生产设施

5.1　通用要求

5.1.1　油气计量、处理、存储和外输等生产场所应采取防火防爆、防超压、防雷击、防静电等安全措施。

5.1.2　油气集输、处理、储运系统中设置的自动控制调节阀、减压阀、安全阀、泄压阀等主要阀门应按照

运行和维护规程进行操作和维护。

5.1.3　工艺装置停运和启运前，应制定相应的停运、启运方案和安全措施，按照管理流程批准后，方可

组织实施。

5.1.4　工艺装置进行维修、改造施工作业前，应根据生产工艺特点，对作业过程进行风险识别，制定作

业方案和风险防控措施。

5.1.5　生产处理装置大修后重新投用前，应对机组、管道、容器、装置系统进行气体置换，置换合格后方

可投运。进行气体置换应配备气体检测设备，当排放的气体含氧量不大于 2 %时为置换合格。用于置

换的气体应为氮气等惰性气体。

5.2　原油处理系统

5.2.1　原油处理流程投用时应统一指挥，并按程序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泄压装置应完好。对停用时

间较长的管线应采取置换、扫线和活动管线等措施。

5.2.2　电脱水器投产前应进行强度试验和气密试验。

5.2.3　送电前应将电脱水器内的气体排出干净，并经全面检查合格后方可送电。电脱水器有下列情况

之一不应送电：

——在关闭进出口阀时；

——进油后未放气或有气时；

——内压小于脱水器允许的最低操作压力时；

——安全门联锁装置未经检查或失灵时。

5.2.4　原油稳定塔长期停运时，应及时将塔内及附属流程内原油吹扫至原油罐内，并加装盲板进行

隔离。

5.3　天然气处理系统

5.3.1　天然气脱硫满足下列要求：

——在天然气处理及输送过程中使用化学药剂时，应有技术操作规程和措施要求，并落实防冻伤、

防中毒和防化学伤害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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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容器和管线与高温硫化氢、硫蒸气直接接触时，应有防止高温硫化氢腐蚀的措施。与二

氧化硫接触时，应合理控制金属壁温；

——作业人员进入终端工艺装置的脱硫、再生、硫回收、排污放空区等可能存在硫化氢泄漏的区域

进行检修和抢险时，应携带硫化氢监测仪和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有可能形成硫化氢和二氧化硫聚集处应设置明显清晰的硫化氢警示标志，使用防爆通风设

备，并设置风向标、逃生通道及安全区；

——应对天然气处理装置的腐蚀进行监测和控制，对可能的硫化氢泄漏进行检测，制定硫化氢防

护措施。

5.3.2　天然气液化应设置独立于储罐安全阀的蒸发气处理系统，用于安全处理工艺设备和液化天然气

（LNG）储罐中产生的蒸发气。蒸发气应排放到密闭系统或大气安全地点，以免对人员、设备或周边设

施造成危害。

5.3.3　液化石油气（LPG）系统应设置事故流程，以保障在 LPG 无法外输工况下和 LPG 装置故障检修

工况下油气处理系统正常运行。

5.3.4　火炬系统应有防止回火措施和点火装置。

5.4　污水处理系统

5.4.1　药剂存放应符合相关化学品存放规定，室内加药场所应安装强制通风设施。

5.4.2　含油污水处理浮选机应接地，外露旋转部位应有防护罩。

5.4.3　铁质油桶内的散装废油应预先静置后方可倒入污油池，不应将塑料桶中的散装废液倒入污

油池。

5.5　储存系统

5.5.1　储罐物料进出口管道靠近罐体处应设置总截断阀。

5.5.2　作业者应建立储罐完整性管理制度和技术档案。

5.5.3　作业者应建立储罐专项检查制度，包括月度检查、年度检查、汛期检查及冬季检查。

5.5.4　储罐发生以下情况时，应采取紧急措施：

——基础下沉，罐底翘起，或罐体发生倾斜、裂纹、鼓包、凹陷、严重腐蚀、穿孔泄漏等异常现象；

——储罐液位高于高液位或低于低液位报警值时；

——储罐加温过程中突沸或冒罐；

——浮顶罐的浮盘卡阻、沉没，或转动扶梯错位、脱轨；

——浮顶罐浮顶排水装置泄漏，罐顶出现积油；

——浮顶罐浮盘、浮舱大量积油或导向柱歪斜；

——储罐发生凝油时；

——发生直接威胁储罐安全运行的其他情况。

5.5.5　储罐风险评估符合下列要求：

——自储罐投入使用起，应每三年开展一次储罐风险评估；

——储罐介质、操作工艺发生改变或其他导致储罐损伤机理或速率变化时，应对储罐重新开展风

险分析工作。

5.5.6　储罐停用前，应制定储罐清理和安全处置方案。对停用的储罐，应设置停用标记。

5.6　登陆管道

5.6.1　登陆管道应设置截断阀，截断阀应具有手动功能（或相邻位置有独立的手动隔离阀），并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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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方便的地方。

5.6.2　登陆管道应避开不良工程地质区，当受条件限制必须要通过时，应采取防护措施并选择合适

位置。

5.6.3　管道沿线应设置里程桩、转角桩、标志桩和警示牌等永久标志。

5.6.4　作业者应制定登陆管道安全管理制度。

5.6.5　作业者应制定管道巡检方案，明确巡检的内容、频次和重点关注位置。

5.6.6　登陆管道涉及外包管理的，双方应编制相关安全协议文件，明确责任、工作范围、工作界面和应

急事件处理机制。

5.6.7　作业者应建立第三方施工管理程序，对影响登陆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作业者应密切监控作业

情况，并告知安全风险。

6　设备管理

6.1　消防设备

6.1.1　消防设备的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消防设施的定期维护管理

符合 GB 50974 规定的内容和频次；

——对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测试，确保完好有效；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6.1.2　泡沫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151 的相关规定，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370 的相关规定。

6.1.3　对于陆岸终端因改扩建改变场站等级或超出原有消防设备能力的，应重新组织对消防设施进行

论证和设计验收。

6.2　防雷和防静电

6.2.1　防雷

6.2.1.1　陆岸终端内构筑物的防雷应在调查地理、地质、土壤、气象、环境等条件和雷电活动规律及被保

护物特点的基础上，制定防雷措施。

6.2.1.2　建筑物防雷应符合 GB 50057 的相关规定，石油设施防雷应符合 GB 15599 的相关规定。

6.2.1.3　应建立防雷设施定期检查制度，雷雨季节前应对防雷电装置进行检查。防雷装置应每年检测

一次，对爆炸危险环境场所的防雷装置应每半年检测一次。

6.2.2　防静电

6.2.2.1　石油设施防静电应符合 GB 12158 的相关规定。

6.2.2.2　汽车罐车和装卸场所应设防静电专用接地线。

6.2.2.3　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和工作鞋，生产区入口应设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6.2.2.4　应建立防静电装置定期检查制度。

6.3　泵和压缩机

泵和压缩机满足下列要求。

——压缩机应有启动及事故停车安全联锁，并设置防静电接地装置。

——应设置隔离阀，保证维修时能进行能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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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运行的泵或离心式压缩机，每条出口管线应设置止回阀。

——当泵和压缩机壳体、下游管道和设备的设计压力低于泵和压缩机的最大排出压力时，泵和压

缩机的出口应设置泄压装置，以防止壳体、下游管线和设备超过设计压力。

——可燃气体压缩机应在气体正常逸散的各点设置放空口，放空口应用管道引至安全排放点。压

缩机的吸入口应有防止进入空气的措施，高压排出管线应设单向阀。

——压缩机间应有强制通风设施及安全警示标志。

——容积式压缩机和泵的出口管线上，在截断阀前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弹簧应具有防腐蚀性能

或必要的防腐保护措施。

6.4　车辆管理

6.4.1　应制定车辆安全管理制度。

6.4.2　进入陆岸终端生产区、装车区的车辆应配备车用阻火器（防火帽）。

6.4.3　道路应设置限速、导向、限高、限宽等交通安全标志。

7　作业管理

7.1　装车作业

7.1.1　应制定装车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职责。

7.1.2　应明确装车操作界面，司乘人员不应操作栈台设备设施。

7.1.3　应制定装车作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进行培训和定期演练，配备所需的应急救援物资。

7.1.4　槽车进场前应进行以下安全查验，并对司乘人员进行进场安全教育或安全提示。

——车辆行驶证和营运证；

——驾驶人、押运人资质证件；

——运输车辆罐体检验合格有效期及适装性，运单及载明事项一致性。

7.1.5　装车作业前，应对工艺流程、设备、消防器材等进行检查。

7.1.6　装车作业期间，满足下列要求：

——司乘人员应服从终端人员的指挥与调度；

——操作人员应严格控制鹤管流速，防止产生静电；

——槽车应处于熄火状态，装车操作人员不应离开现场，要加强巡检，防止发生超装、物料泄漏或

其他危险情况；

——装车区内不应有与装车无关的作业。

7.1.7　装车结束后，应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保证装载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

7.1.8　装油完毕，油品应静置后，再进行拆除接地线和车辆启动。

7.1.9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止装车作业：

——雷电天气；

——发生泄漏或火灾；

——槽车罐内技术参数异常；

——设备异常；

——其他不安全因素。

7.2　清罐作业

7.2.1　清罐作业前，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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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施工技术能力的施工单位承担；

——作业者和承包者应共同对作业活动进行风险辨识，编制清罐作业方案，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和

应急预案；

——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和风险告知，使其熟知清罐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并

掌握安全防范措施；

——作业者和承包者应按受限空间、临时用电、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等作业管理要求，对

施工作业安全条件进行检查确认，符合安全条件后方可办理、签批相关作业许可；

——清罐前清空罐内余料，所有与储罐相连的管线、阀门应加盲板断开。

7.2.2　清罐作业时，满足下列要求。

——对储罐进行吹扫、蒸煮、置换、通风等工艺处理后，应对储罐内的氧气、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

体的浓度进行测试。检测或采样应具有代表性，当罐内气体检测浓度达到合格标准，并办理、

批准“受限空间作业票”后，方可允许进入作业。

——储罐清洗过程中应实施强制通风，所使用的清洗机械、通风设施等电气设施应符合防爆等级

要求，所使用的工具应为防爆工具。

——储罐清洗作业人员应佩戴适合作业场所安全要求和作业特点的个体防护装备。

——储罐清洗作业应划定施工区域，现场应设置警戒线和安全标识，并配备专职监护人员对作业

过程全程监控。

7.3　特殊作业

7.3.1　动火（热工）作业、受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电力作业、管线打开作业等应符合 GB 40554.1 相关

规定。

7.3.2　动土作业时，满足下列要求。

——作业前，应调查并确认地下隐蔽设施的分布情况。暴露后的地下隐蔽设施应及时予以确认，

不能确认时，应立即停止作业。

——基于对土质地基承载力的分析，履带式挖掘机的履带与工作面边缘的距离应大于 1 m，轮胎

式挖掘机的轮胎与工作面边缘距离应大于 1.5 m。

——多台机械同时作业时，挖掘机间距应大于相邻两台挖掘机旋转半径之和。人工挖掘基坑

（槽）、管沟时，作业人员之间应保持 2.5 m 以上的安全距离。

——动土开挖时，应根据土壤类别、力学性质、开挖深度、荷载等因素采取防止滑坡和塌方措施。

管沟开挖时，管沟沟壁及距管沟边 1 m 范围内不应有浮石。

——线缆、非油气管道等地下隐蔽设施两侧 2 m 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开挖。油气输送管道管沟动土

时，在地下设施两侧 5 m 范围内应先采用人工探挖。

——危及邻近的建（构）筑物安全时，应对建（构）筑物采取支撑或其他保护措施。

——挖出物或其他物料应至少距坑（槽）、管沟边沿 1 m，堆积高度不应超过 1.5 m，坡度不大于

1∶1，不应堵塞下水道、窨井以及作业现场的逃生通道和消防通道。

——开挖深度超过 1.2 m 时，应设临边防护和安全梯道。需设置多条安全梯道的，间距不应超过

25 m。

——不应在土壁上挖洞攀登，不应在坑（槽）内休息，不应在升降设备、挖掘设备下或坑（槽）上端边

沿站立、走动。

——动土作业形成的坑（槽）符合受限空间危险特征的，还应按照受限空间作业的要求执行。

——暴雨天气应停止露天动土作业。雨后复工，应确认土壁稳定或支撑等措施符合要求后方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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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结束时应及时回填土石，恢复地面设施。

8　应急管理

8.1　防台、防汛、防风暴潮

8.1.1　陆岸终端应建立工作小组，全面负责防台、防汛、防风暴潮期间的生产、抢修及人员撤离等工作。

8.1.2　当陆岸终端获得台风、风暴潮预警时，应针对台风进入不同警戒区采取防台准备工作。

8.1.3　具备对海上平台进行远程遥控能力的陆岸终端，应制定台风期间的管理程序，明确海上平台人

员避台撤离前终端的准备工作。

8.2　应急预案及演练

8.2.1　应急管理应符合 GB 40554.1 的相关规定。

8.2.2　作业者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并开展与海上关联平台和属地的联合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期限应

满足下列要求：

——消防和硫化氢演习每月一次；

——根据属地政府部门的安排，参加属地的联合应急演练。

8.2.3　事故影响周边企业单位和人员的，作业者应告知有关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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